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實習申請表
	基本資料
	姓名
	
	學制
	□碩士班(一般生) □碩士班(在職生)

	
	生理性別
	
	年級
	　　　年級

	
	就讀校系
	（請寫全銜）　　　　　　　　大學　　　　　　　　　學系/研究所

	
	學校督導
	學校督導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擬申請
	□第一學期（秋季）期中實習　　　□第二學期（春季）期中實習
□方案實習（須本中心及就讀學校同意後方可勾選）

	
	聯絡
資訊
	（手機）　　　　　　　　
（E-MAIL）

	
	
	（戶籍地址）

	
	
	（通訊或租賃地址）□同上　□不同上：

	
	
	（緊急連絡人姓名及關係）姓名：　　　　　　　關係：　　　　

	
	
	（緊急連絡人電話）手機：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宗教信仰
	□民間信仰　□佛教 □基督教 □天主教 □道教 □其他：_______

	
	身分別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鑑輔會特教證明：

	
	原住民族籍
	□否  □是(          族)

	
	熟諳語言
	□華語 □臺灣台語 □臺灣客語（　　腔） □臺灣手語　
□臺灣原住民族語(          族) □英語　□其他：            

	
	健康狀況
	□良好　　□高血壓　□心臟病　□糖尿病　□氣喘　□精神疾病
□憂鬱症　□重大傷病身分：          　　□其他：         

	
	電腦應用
	□Word □Excel □Power Point □Google雲端工具　□其他：                

	
	交通方式
	□自用小客車 □機車 □大眾交通工具 □其他：           

	符合申請資格條件（必須全部符合）
	□我國各大專院校社會工作相關系所之碩士班在學學生，並應修畢社會工作概論（或社會福利概論或社會工作理論）及三大社會工作直接服務方法課程（社會個案工作、社會團體工作、社區工作）。選擇方案實習之學生，除前開課程外，應修畢方案設計與評估課程。
□應曾經或正在修習與本中心業務相關之專業必、選修課程至少2門（含）以上，課程名稱如心理衛生與社會工作專題、學校社會工作專題、青（少）年社會工作專題、人類行為與社會工作實務等。若非前列相關課程名稱，需檢附欲採計課名之修課紀錄及課程大綱佐證。
□前兩項所列課程不得有重補修紀錄，各科學期成績應達70分（含）以上。
□應對學校社會工作具興趣且熱忱，並具備方案規劃與活動設計能力者。若曾經或正在校內外青少年相關機關（構）、團體擔任志願服務者尤佳，得以志願服務紀錄冊服務時數或相關證明佐證。

	應繳相關資料
	自我檢核

（備妥打勾）
	學校公文
	個人履歷
	實習申請表（本表）
	附件（若有其他請註明）

	
	
	
	
	
	□研究所在學生已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應考資格應檢附資料：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

	
	
	實習計畫書
	歷年成績單
（皆須檢附）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大學
□研究所
	
	

	審查結果
	申請人請勿填寫
□通過 □限期補件：以　　　方式通知
通知日期：　　　　補件期限：　　　　
	審查人員
註記
	申請人請勿填寫


□　本人同意本資料僅提供實習機構作為本次實習使用，不得將本資料移作其他用途使用。我確信以上所提供的資料完全真實與正確。
申請人親筆簽名：　　　　　　　　　　　　　　　　　簽名日期：　　年　　月　　日


1

